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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澳大利亚政府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澳大利亚领事协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澳大利亚
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领事职务的
协定》有关问题达成协议的换文

中方去照

第149/2015号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向澳大利亚外交贸易

部致意，谨收到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14年7月1日第N14/12号



 

照会，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澳大利亚政府（以下称“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

亚领事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澳大

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协定》

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一、两国于1999年9月8日在堪培拉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双方

同意：

（一）第十八条“派遣国航空器”修改为“本条约关于派遣

国船舶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航空器。但任何此种适用不得

违反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双边或双方均参加的多边国

际协定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澳大利亚签订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

规定”。

（二）第二十一条“协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条款

名称修改为“本协定的适用范围”，内容修改为“本协定也适用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

三、两国政府1999年9月8日在堪培拉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澳大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协定》继续有效。该协定第二条修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法律和规定，为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执行领事职务提供必

要的协助和便利”。

上述内容，如蒙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复照

确认，本照会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复照即构成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协议。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照



会通知已完成协议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议自后一份照

会复照之日起第31日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印）

2015年11月12日于堪培拉

澳方来照

第16/0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澳大利亚联邦外交贸易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馆致意，并谨提及2015年11月12日关于修改《澳大利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事协定》和《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澳大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领事职

务的协定》的照会。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确认，

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内容同中方去照，略——编者）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确认，本照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第149/2015号照会将构成澳大利

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双方应通过外交渠

道相互照会通知已完成协议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议将

自最后一份照会发出之日起第31日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印）

2016年5月9日于堪培拉



 

中方去照

第131/2017号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向澳大利亚外交贸易

部致意，谨收到贵部2017年10月4日第17/160号照会，并代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澳大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协定》有关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确认如下：

中方已完成上述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根据中

方2015年11月12日第149/2015号照会和澳方2016年5月9日第

16/039号复照有关条款，上述协议将于本照会复照之日起第 31日

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印）

2017年10月31日于堪培拉



澳方来照

第17/16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澳大利亚联邦外交贸易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馆致意，并谨提及于1999年9月8日在堪培拉签订的《澳大利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协定》和《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关于澳大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领

事职务的协定》。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谨确认澳大利亚政府已完成协议生效所

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

根据中方2015年11月12日第 149/2015号照会和澳方 2016年

5月9日照会，上述协议自最后一份照会复照之日起第 31日生效。

即上述协议将于贵方复照之日起第31日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印）

2017年10月4日于堪培拉

编者注：本换文于2017年12月1日生效。


